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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移動空間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2/2018號。

澳門移動空間

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本會之名稱為“澳門移

動空間”，葡文名為“Espaço Móvel de 
M a c au”，英文名為“M a c au M ov i n g 
Space”。

第二條——宗旨：本會作為澳門非牟

利機構之一，為配合澳門推動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定位，並團結澳門文化創意產業

專業人士，共同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持

續發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澳門文第士巷

5號地下。

第四條——本會是非牟利機構。

第二章

會員及其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入會資格：凡在本澳居住

和工作，對文化創意產業有濃厚興趣，從

事藝術、文化等創作工作，認同本會章程，

即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六條——會員權利：

A.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及作出表決；

B. 享受本會提供的服務及福利；

C. 參加本會舉辦或策劃的展覽及交
流等活動；

D. 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E. 優先享用本會提供之服務。

第七條——會員義務：

A. 遵守本會章程及會員大會之決
議；

B. 支持本會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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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D. 協助本會發展并維護本會聲譽； 

E. 繳納會費。

第八條——會員資格之喪失：

會員嚴重違反章程，有損本會聲譽，

理事會將通過決議，勸其自行退會；如不

服決議者，可向監事會申訴或由監事會提

交會員大會討論，作出決定。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九條——本會設立下列架構，各架

構成員每屆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的組成、權限及

運作：

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設會

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由會員大會選舉

產生。會員大會職權為：

A. 通過、修改及解釋本會章程；

B. 選舉及罷免會員大會、理事會及監
事會各成員；

C.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
作、財務報告及次年度工作計劃；

D. 會長負責領導本會一切工作，副
會長協助會長工作和處理一般事務工作。

倘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

E.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平常會議一次，
由會長主持及召開，至少提前十天以掛號

信或簽收之方式通知，通知書內須註明會

議日期、地點、時間及議程。

第十一條——本會行政管理機關為

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事長一

名，理事若干名，總人數須為單數。負責

執行大會所有決議、向會員大會報告會務

工作即提出建議、組織籌募經費，管理之

財產。

第十二條——監事會由三位或以上成

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

總人數須為單數。負責監察理事會執行會

員大會之決議、對理事會年度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告提出意見、監督行政決策，會務

運作，審核財務狀況。

第十三條——修改章程的決議，須獲

出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

延長法人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

三贊同票。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經費來自於會費收入

及社會民間各界或團體之捐款及贊助、以

及政府的資助、其他合法收入。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9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文娛志願服務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4/2018號。

澳門文娛志願服務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澳門文娛

志願服務協會。

第二條——本會宗旨為非牟利團體，

以團結愛國愛澳人士、開展公益活動，提

昇服務社會的能力和責任感。組織本澳

文娛歌唱人士參與志願服務、利用業餘時

間推動歌唱藝術文化。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提督

馬路55號永寶閣8樓H座。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選舉主席團、理監事會成員；修

改本會章程；審議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財

務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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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決議；大會之召

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之，

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之，

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

及議程。

第五條——主席團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六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每年召開會員大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處理一切有關會務，主席團可出席理事會

會議。本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

名，理事若干。由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第七條——監事會設監事長一人，副

監事長若干人，監事若干人，由單數成員組

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監事會監察

理事會的所有行政決策，審核會計賬目。

第八條——會議之召開，出席人數需

要過半數；如不足人數，可逾時三十分後

方可召開。

第九條——本會得聘請社會人士為名

譽會長等名譽職位，以指導會務發展。

第三章

會員

第十條——凡有興趣參與者，承認

本會章程；經理事會通過，即成為本會會

員。

第十一條——會員之權利

A 有選舉權，被選舉權。

B 有對本會工作提出批評及建議
權。

C 參與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第十二條——會員之義務

A 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B 如有違反本會章程，經規勸無效；
理事會可勒令其退會或開除會籍。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

A 會員入會時繳納之基金及按期繳
交之會費。

B 政府機構資助及各界熱心人士之
捐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四條——根據《民法典》修改章

程之決議，須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

票。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本章程如

有未盡善之處，由會員大會決議修改之。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享德文教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33/2018號。

澳門享德文教協會

一、名稱：本會定名為：澳門享德文

教協會。

二、地址：本會設在澳門黑沙環工業

街一號龍園大廈第四座雲龍閣五樓A A
座。

三、宗旨：本會以宣揚傳統文化，提倡

固有的倫理道德，注重修心養性，增進家

庭和諧，安定社會為宗旨。

四、本會活動之參加者及工作人員純

屬義務性質。

五、內部章程：本會另設內部章程，規

範理監事會的內部組織運作、會員義務和

權益、會員入會離會事項等。

六、機構：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

大會，每年進行一次平常會議。設會長一

名作為本會法人代表，主持會務工作。若

會長缺席，由副會長代之。

七、理事會：本會設立理事會，當中設

有理事長、理事及司庫以單數成員組成，

任期為三年，可連任，每年召開若干次理

事會研究和制定有關的會務活動計劃。

八、監事會：本會設立監事會，當中設

有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秘書，以單數成員

組成。任期為三年，可連任，負責審核監

督本會財務狀況等有關事務。

九、經費來源：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經費由會費及本會會員和非會員樂意奉

獻及社會各界人士捐助。

十、會員大會的召集：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召集會員大會必須提前八天以書面

通知，載明開會日期、時間、地點及會議

之議程。有五分之一的會員為合法的目

的，有權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十一、會員大會決議及權限：會員大

會的任何決議應有絕對多數出席之會員

通過方能生效：其權限：

A）修訂和通過章程改案。修改會章
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通過方能生效：

B）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決議：

C）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D）解散應有四分之三的全體會員通
過視為有效。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89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9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創新園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創新園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創新園協

會”，中文簡稱為：“創新園”，英文名稱

為“Macau Innovation Park Associa-
tion”。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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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廣澳門創意文化；

二、促進澳門公益及慈善活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連勝街1M號麗豪
大廈地下BW舖。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1.  凡本澳居民，認同本會宗旨，願意
遵守章程，均可申請加入；

2.  申請人須填寫入會申請表，由一名
會員介紹，連同證件副本及照片兩張一併

提交理事會。經理事會批准後，方可成為

本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及作出表決；

2. 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組織架構之
據位人；

3. 被推薦代表本會參與各項社會事
務；

4. 對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

5. 優先享用本會提供之服務；

6. 參加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並享有
作為會員的權益。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章程；

2.  執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3.  參與本會舉辦之活動；

4.  依時繳納會費；

5.  接受選派及委任之職務；

6.  推薦新會員入會及推動會務發
展。

第七條 

入會費及會費

1.  凡新入會會員需繳入會基金澳門
元伍拾元正。

2.  會員繳納會費辦法由理事會內部
規章訂定。

第八條 

會員資格之喪失

1. 會員如有違反本章程規定宗旨的
行為及拒不履行本章程規定之義務，或違

反本會作出之有效決議，或有任何損害本

會聲譽之行為，經理事會決議，可給予警

告乃至終止會籍處分；

2.  會員有權退會，向理事會提出書面
通知後，即可終止會籍；

3.  喪失會員資格者，已繳納之基金概
不退還。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九條 

機構

本會之組織機構成員由會長提名，再

經會員大會選舉通過產生，任期為三年。

本會之組織機構包括：

（一）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一

名。

（二）理事會；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一名。

（三）監事會。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組

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一名。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會。

其職權如下：

二、修訂和通過章程修改案；修改會

章應有四分之三出席之會員之贊同票，通

過方能生效；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之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之三贊同票。

三、選舉和通過本會的一切重要決

議；

四、審議通過每年的工作報告、財務

報告、明年預算；

五、會長為本會會務最高負責人：主

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策劃各

項會務；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六、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議以及

理、監事聯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七、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

會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透

過簽收之方式發送至各會員，召集書內應

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八、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如理事

會認為必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會員聯署

請求時，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九、於下列一情況大會被視為有效召

集：

1.  第一次召集時，最少一半會員出
席；

2. 第一次召集的時間已屆，如法定人
數不足，則於半小時後視為第二次召集，

屆時則不論出席之會員人數多少均視為

有效。

十、選舉正、副會長時，會員如因事不

能到場，可委託其他會員代為投票。

第十一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會員大會閉會後之最高

執行機構 。

二、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

三、理事會出現的空缺，可由會長提

名，經會員大會選舉產生。

四、理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五、理事長協助會長處理對外事務以

及負責領導理事會處理本會各項會務；副

理事長協助理事長工作。

六、正、副理事長及各部門之負責人

選，由理事會互選產生。

七、理事會各部、委任之職權及工作，

由理事會及會長共同訂辦事細則決定之。

八、理事會職權為：

1.  執行會員大會的一切決議；

2. 計劃發展會務；

3.  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4.  開展和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5.  領導本會開展工作，籌措本會活動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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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釐定會員入會基金和會費金額；

7.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8.  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9.  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查核。

九、本會屬具法人資格組織，凡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各有關機構簽署文件

時，得由理事長或會長代表簽署。

第十二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由會長

於會員中任命，且總數必為單數。監事出

現空缺，由會長再行提名，經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

二、監事會成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惟監事長連任原職不得超過兩屆。

三、監事會有以下許可權：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
議；

2.  得列席理事會議或常務理事會
議；

3.  對有關年報及賬目制定意見書呈
交會員大會。

第四章 

財產及收入

第十三條 

財產及收入

一、本會之收入只能用於貫徹本會宗

旨之活動及經營。

二、本會之財產及收入來源如下，並

設立基金：

1. 會員之入會費、定期會費及捐款；

2.  本會獲得之津貼、捐贈、遺產、遺
贈及出資；

3.  工作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出版
刊物或其他活動而獲得之收益；

4.  公共或私人實體給予之津貼或資
助；

5.  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6.  其他合法收益。

三、本會經費如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四、本會之銀行戶口及有關之財務文

件由會長簽署有效。

五、本會經費收支的財務報告必須每

年由理事會報告經會員大會通過。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4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4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藝聲音樂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藝聲音樂文化協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旨在弘揚及推廣

澳門地區有關的歌唱、樂曲等表演藝術文

化，參與公益及慈善活動，服務社群，愛

國愛澳。

第三條——（會址）

1. 本會會址位於澳門媽閣巷六號華
都山莊第一座一樓A座。

2. 經本會會員大會決議通過，本會會
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其他地點。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本澳有關表演藝術文化

的愛好者，歌唱造詣達到被普遍接受的藝

術水平，認同和願意遵守本會組織章程皆

可申請加入，經辦妥入會手續及理事會批

准後，可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之權利：

1. 在會員大會享有表決權、選舉權、
被選舉權和罷免權；

2. 對本會會務提供意見或建議；

3. 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有關活動；

4. 當本會會員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
時，有權向會長、理事長或監事長申訴調

解；

5. 享用本會各項設施和福利。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服從各項決
議；

2. 維護本會合法權益；

3. 協助本會工作及參與本會活動；

4. 繳納本會基金及按本會規定繳交
會費；

5. 如有違反本會組織章程或損害本
會名譽及利益之會員，經規勸無效，得由

理事會、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會長簽署

確認後，可勒令其退會或開除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七條——本會組織架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成員包

括會長一名、副會長一名及秘書一名所

組成，成員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年，可

連選連任。會員大會負責制定和修改會

章，選出會員大會主席，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審議和通過理、監事會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負責

領導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會務之決策。倘

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會員

大會每年召開例會一次，由理事會召集；

如有必要，可召開特別會議，由理事長召

集。召開會員大會或特別會議最少提前八

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全體會員。會

員大會及特別會議須至少半數會員出席

方可舉行，倘人數不足，得於既定開會時

間半小時後作第二次召集，屆時無論出席

人數多寡均可決議。開會須簽到及繕寫會

議記錄方可作出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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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1. 制定及修改本會組織章程及內部
規章；

2. 選出及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和監事會之成員；

3. 審議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度工作
報告及計劃並訂定本會可持續發展的工

作方針；

4. 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之年度
財政預算案和會計賬目。

第五章

理事會

第十條——理事會為本會的執行機

構，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不少於一

名、理事若干名、秘書長一名、財務一名；

以上各職位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成員

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倘理事長缺席時，由任何一名副理事長暫

代其職務。理事會可設若干個附屬工作

單位，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

常會務。理事會最少每三個月舉行一次例

會；如有必要，可隨時召開特別會議，由

理事長召集。開會須簽到及繕寫會議記錄

方可作出決議。

第十一條——（理事會之職權）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本會組織章程和內部規章，以
及會員大會通過的所有決議；

2. 規劃和推行本會有關的各項活動，
促進本會可持續發展；

3. 適時向本會會長匯報有關各項活
動進度的具體實際情況；

4. 編制年度工作報告書、計劃書、財
政預算案和會計賬目；

5. 籌備召集會員大會。

第六章

監事會

第十二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

機構，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不少於一

名、監事若干名；以上各職位由監事會成

員互選產生，成員總人數為單數，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倘監事長缺席時，由任

何一名副監事長暫代其職務。監事會可就

監察會務的執行情況召開會議，由監事長

召集。開會須簽到及繕寫會議記錄方可作

出決議。當會議表決之贊同票數與反對票

相等時，監事長有最終之決議權。

第十三條——（監事會之職權）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1. 維護本會組織章程和內部規章，以
及會員大會通過的所有決議；

2. 監察理事會工作執行的具體實際
情況；

3. 監察本會的財政狀況及審核理事
會的會計賬目；

4. 編制年度監察報告書。

第七章

財產管理

第十四條——（收入）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1. 會員入會時繳納的基金及繳交的
會費（基金、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式由理

事會規定；任何情況下概不退還）；

2. 會員贊助或社會人士之捐贈；

3. 公共行政實體或其他機構資助；

4. 任何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五條——（支出）

本會經費支出的運作：

1. 經費只可作為本會日常運作及有關
活動之用；

2. 本會日常運作及有關活動的一切開
支，必須由會長或理事長簽署方可；

3. 所有經費須以本會名義存放在銀
行所開設的戶口，而戶口存款之使用，應

由會長及理事長按照有關規定簽署方為

有效。

第八章

附則

第十六條——（名譽會長及顧問）

本會得邀請社會享有聲譽之人士，或

有關藝術造詣卓越者，經理事會決議通

過，聘任為本會名譽會長或顧問。

第十七條——（解釋權）

本會組織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第十八條——（解散法人）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票方

可。

第十九條——（會章之修改）

本會組織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得由

會員大會決議通過修改之，但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或以上贊同票方可。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8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緬甸友好青年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緬甸友好青年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緬

甸友好青年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
ção de Jovens da Amizade Macau Mian-
mar”，英文名稱為“Macao Myanmar 
Friendship Youth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從成立之日起開始運

作，其存續不設期限；本會地址為澳門連

勝馬路163號連勝大廈地下A舖。經會員
大會決議後，本會會址可遷至本澳任何地

方，及在本澳以外成立分會和設立各地辦

事處或聯絡處。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性質團體

法人，其宗旨為促進及鞏固中國、澳門與

緬甸三地青年之間的友誼，推動中國、澳

門、緬甸三地青年之間的經貿發展及文化

交流。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需以個人身份參加，

入會需履行申請手續，經本會會員介紹，

及經理事會批准得成為正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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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享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

利。

第六條——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

以及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

員大會，除行使其他法定權力外，亦負責

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

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決定會務方針；

審查、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和監事會意見

書。

第九條——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

人、副會長若干人，總成員人數必須為單

數。

第十條——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

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事若干人、秘

書長一人、副秘書長若干人，由理事會成員

互選產生，總成員人數必為單數。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第十一條——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

會，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監事若干

人，由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總成員人數

必為單數，負責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

和財政收支。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

會及監事會的成員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

連任。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

平常會議，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會

員大會特別會議。每次會員大會由理事長

或代任人召集，至少於會議前八日以掛號

信或透過簽收方式下達各會員，召集書內

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如開會時遇法定人數不足，則於通知書上

指定時間三十分鐘後視為第二次召集會

議，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會員大會均

得開會。

第十四條——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

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

第十五條——會員大會、理事會之會

議由理事長或代任人召集，監事會會議由

監事長或代任人召集。

第十六條——理事會和監事會有半數

以上成員出席時方可議決事宜，決議取決

於出席成員之過半數贊成票，會長除本身

之票外，遇票數相同時，有權再投一票。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七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或各界人士贊助或公共實體的資助，倘有

不敷或特別需要用款時，得由理事會決定

籌募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會須在正式成立後一

年內選出本會組織機關之成員，而期間本

會之管理由創設會員確保。

第十九條——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

會或延長本會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二十條——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

均按澳門法律辦理。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婚禮服務交流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婚禮服務交流協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之定名：中文名稱為

“澳門婚禮服務交流協會”，英文名稱為

“The Association of Wedding Service 
Exchange of Macau”。

第二條——本會之會址：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南灣大馬路85號南苑7樓B。經會
員大會決議後，本會會址可遷往澳門其他

地點。

第三條——本會為非牟利機構。本會

受澳門現行《民法典》之規定及本章程所

規範。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本會宗旨在為會員及婚

禮行業人士提供一個婚禮服務及諮詢交

流之平台，從而提升澳門婚禮行業的服務

質素及婚禮行業人士之競爭力，建立澳門

婚禮服務網絡。

第三章

會員、權利和義務

第五條——會員

凡有意加入本會之人士，均可按本會

規則要求，申請加入本會；申請入會之人

士，須經理事會審批和核准後，方得成為

本會之會員。

第六條——會員之權利

1.  參加會員大會並享有其投票權及
被選舉權，以及參與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

動、服務和福利。

2.  擁有自願退會權，但須以書面形式
通知理事會。

第七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本會的章程、會員大會之決議
和理事會之決定。

2. 對本會舉辦之合法活動，作出支持
及協助。

3. 不得作出損害本會聲譽之言語和
行動。

4. 本會會員如破壞本會聲譽，得由理
事會給予警告和暫停其會員資格，特別嚴

重者，得由理事會決議終止該會員會籍。

第四章

組織

第八條——會內各管理機關的成員

均在常年會員大會中，在全體享有全權之

正式基本會員當中，以一人一票及不記名

方式選出，任期均為三年，任滿連選得連

任，不限次數。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每年召開一次。召開會員大會須至

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通知

會員，內容包括召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

程。

第十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

若干人，秘書長一人，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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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長全面領導會務，主持會員大會，

是本會的法人代表。副會長協助會長工

作，會長出缺時代行職務。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的職責

1.  制定或修改章程，審議重要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2.  選舉正、副會長、秘書長、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

3. 商議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作計
劃及重大事項；

4.  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工作報告；

5.  罷免會長的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
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二條——理事會：理事會為本會

的行政管理機關，召開會員大會，負責執

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並向會員

大會負責。成員總人數為單數。理事會設

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其餘為理

事。

第十三條——理事會的職責

1. 全面正確地實施會員大會決議；

2. 提出拓展會務的計劃；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並提出今後
工作安排；

4. 提出年度財務預算和決算報告。

第十四條——監事會：監事會為本會

的監察機關，監督理事會工作，查核本會

之財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動報告。成員

總人數為單數，成員間互選出監事長一名

及副監事長若干名，其餘為監事。

第十五條——監事會的職責

1. 監察督促理事會的日常工作；

2. 審議本會財務預算和決算報告，
並簽署審議意見；

3. 對本會財務運轉情況進行全部過
程的監察，並適時提出調改意見。

4. 對本會領導和部門工作實行監
督。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六條——附則

1. 本會經費主要來源是會員的會費，
活動收入，及可接受政府和社會人士的資

助、籌募和捐贈。

2.  修改章程的決議，必須獲出席會員
人數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為有效；

3.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人數四分之三的贊同

票，方為有效。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7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智能科技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9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智能科技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智能科技

協會”，英文名稱為“M a c a u  S m a r t 
Technology Association”，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Tecnologia Inteligente 
de Macau”。

第二條

性質

本會是以推動澳門社會智能科技發

展，探索科技前沿為主要活動目的的非營

利性社團。

第三條

宗旨

本會旨在探索尖端科技；向澳門各界

普及並推廣科學常識，並長期致力於推動

澳門社會智能科技的發展。

第四條

社團地址

澳門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
12樓P座。

第二章

本會活動

第五條

活動週期及原則

1. 本會不定期組織會員活動若干，具
體活動週期可靈活調整。

2. 本會以不佔用多數會員之工作時間
為原則。

第六條

活動方式及內容

1. 本會定期向澳門各界宣傳、推廣智
能科技的最新資訊。

2. 本會將不定期組織會員外出交流，
參觀訪問科技產業園及公司。

3. 本會將積極參與澳門當地各類正
規性活動，擴大本會影響力。

4. 本會將定期組織公益活動，回饋澳
門社會。

5. 本會將不定期承辦其他類活動。

第三章

本會會員制度

第七條

會員的加入資格

1. 對科技感興趣的澳門居民以及在
澳工作、讀書或因其他原因逗留在澳門人

士，不分所屬單位、機構、社團均可加入

本會。

2. 會員應有團隊精神，且具備對社團
活動的熱情。

第八條

會員入會及退會程序

1. 任何符合上條所陳述之資格且認
可本會章程者，可填寫申請表，經理事會

批准，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2. 會員可自願申請退會，需提前通知
理事會。

第九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1. 參加本會舉辦的各類活動的權利。

2. 提出申請，計劃活動的權利。

3. 對本會活動的監督權，建議權和批
評權。

4. 選舉及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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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需履行下列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和制度。

2 . 執行本會各項決議，維護本會權
益。

3. 需具備敬業精神，不得無故拖延和
終止被委派之工作。

4. 提出工作建議和意見。

5. 參加本會各類活動。

第十一條

會員獎勵辦法

1. 嘉獎制度包含表揚以及其他形式
嘉獎。

2. 凡對本會各項會務活動有突出貢獻
之會員可獲得上述獎勵或合理的其他形式

獎勵。

第四章

本會的組織管理及構建形式

第十二條

組織架構

1. 本會組織構架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會員大會設主席團，由會長1名，常務
副會長1名，副會長若干名組成，主席團總
人數必須為單數。其職能為選舉領導架構

成員、聽取和審查理事會工作報告、決定

會務方針和其他重大事項。每年至少召開

一次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方式召集會員，召集書內須指出會議之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理事會設理事長1名，常務副理事長
1名，副理事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總人
數必須為單數。其職能為負責本會日常工

作。

監事會下設監事長1名，副監事長1
名，監事若干名，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其

職能為履行相關監察及建議工作。

2.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每屆之任期為三年，會長、理事長、

監事長不得同時兼任本會其他職務，可選

連任一屆。

3. 顧問團體

名譽顧問：協助本會發展或對本會有

突出貢獻者。

常務顧問：輔助會務改進等事務。

顧問：輔助引導會務工作實行細則。

第十三條

構建形式

本會的會員大會主席團以及理監事

會的成員由會員大會在會員中選舉產生。

第五章

本會資產管理

第十四條

財務來源

本會活動經費通過各種合法方式籌得

（如贊助、會費等）。

第十五條

資產用途

1. 本會之經費及其他行政文具屬於
本社財產，其他單位不得侵佔。

2. 本會之全部經費及日常行政用品
必須用於本會集體活動，不得為私人侵佔

和挪用。

3. 本會財務管理須嚴謹真實；財務管
理人員交接時須逐條明晰，確保內容完

整。

第十六條

財政預算

1. 本會的財政預算應量入為出，力求
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而開支應符合本會

的財政計劃。具體財政運作由內部規章規

範。

2. 本會年度財政實行每屆結算。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

生效

本章程自正式公佈之日起對全體會員

生效。

第十八條

釋義及修訂

本章程最終解釋權歸在澳門智能科

技協會所有。

澳門智能科技協會保留對本章程作

出修訂的權利；修訂後的章程將第一時間

公佈予全體會員。

第十九條

修改章程

如本會需要修改章程，需要出席的會

員3/4贊成票方可通過。

第二十條

解散本會的權利

如需解散本會，需要全體會員3/4贊成
票方可通過。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1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1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木棉設計及運動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木棉設計及運動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木棉設計及運

動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Bombax 
Ceiba Design and Sport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為“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宗

旨為：（一）推動澳門科學運動文化及體

育活動發展；

（二）透過設計美學和運動的關係喚

起社會大眾對質量運動的追求，致力推動

澳門成為全民運動城市；

（三）利用設計力量去架設與世界各

國運動員、專業教練、運動科學家及設計

師溝通的橋樑，增進互相交流了解、友誼

與合作空間，從而優化澳門科學運動文

化；

（四）定期舉辦與設計及運動科學相

關之活動或講座，從而增強本澳與國際同

類組織之間的交流；

（五）透過科學運動提升大眾參與體

育活動的興趣及知識；



5710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4 期 —— 2018 年 4 月 4 日

（六）培訓運動員及運動愛好者成為

專業運動教練。

第三條——本會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勝街60號英信
大廈3樓，經理事會決議，會址得遷往澳
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對設計或體育活動熱

愛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

理事會審核資格及批准，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擁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並能參與本會舉辦之一切活動與享用會

內之設施、服務及福利。

第六條——遵守本會規章，積極參與

本會舉辦之活動，按時繳納會費。

第七條——退會需要一個月前通知

理事會，退出後已繳納會費既不發還。

第八條——凡破壞本會聲譽，規章或

無理欠繳納會費超越三個月之會員，經會

員大會核實後除名，已繳納會費既不發

還。

第三章

組織機構及會議

第九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由會員大會選任，每屆

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一年舉行一次，至

少提前8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
集，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和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及理

事若干人，理事長和副理事長由理事會成

員選舉產生，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理事會議每一年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人，監事長由監事會成員選舉產

生，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一年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三條——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會員大

會主席及副主席共同簽署。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繳納會費；

（二）個人或法人贊助；

（三）政府資助；

（四）其他來源的資助。

理事會有籌募經費之責任。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6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琵琶發展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5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琵琶發展學會

章程

第一條

（會名及會址）

（一）定名：

（中）澳門琵琶發展學會。

（葡）Associação de Macau de De-
senvolvimento de Pipa。

（英）Macau Pipa Development As-
sociation。

（二）會址：澳門路環區石排灣大馬

路金峰南岸第六座（御濠峰）六樓E座。
經會員大會決議，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地

方。

第二條

（性質及存續期）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並按本章

程、內部規章及有關適用法律推行會務；

二、從成立之日期起，本會即成為無

限期存續之團體。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愛好中國民族音樂-琵琶演奏
者而設的非牟利組織，其宗旨在於提升本

澳中國民族音樂-琵琶的演奏水準、技術
及訓練質素、促進會員間之音樂交流及友

誼，為會員提供演出機會、活動資訊及諮

詢服務，並協助本地機構舉辦民族音樂交

流會、工作坊及講習會等活動，協助及組

織會員參與及舉辦音樂會盛會，以致為本

會會員創建前往各地交流的條件及平臺。

致力於推廣琵琶在澳門的發展及普及工

作。

第四條

（會員）

凡曾學習中國民族樂器、愛好民族音

樂的市民、願意遵守本會章程、經本會會

員介紹、理事會通過，得成為本會成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1）享有本會的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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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享受本會所辦之文康、福利事
業；

二、會員之義務：

（l）遵守本會章程；

（2）執行本會決議；

（3）維護本會利益。

第六條

（會員之處分）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破壞本會之行為

者，得由理事會議決得開除會員身份。

第七條

（組織）

一、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

事會及監事會；

二、上述組織成員由會員大會選舉產

生，任期為三年，可連任；

三、本會視工作需要，經理事會議決

可聘請名譽會長及顧問。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由所有會員組成，為

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負責制定或修改會

章，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

會成員，決定會務方針及批核理事會的工

作及財政報告；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主席、副主席

及秘書長一名；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最少提

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會員，通

知書上須註明開會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會員大會之出席人數，於通告指

定之時間若有過半數會員出席，又或30分
鐘後若有三分之一會員出席時，會員大會

視為合法，議決以出席者絕對多數票取決

生效；

五、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法人之決議，須

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九條

（理事會）

理事會為本會之執行組織，負責執行

會員大會決策和日常具體事務；理事會的

組成人數應為單數，設理事長一名、副理

事長兩名，理事若干名。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組織，負責監察

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財政、監察活動編

制年度報告等；監事會的組成人數應為單

數，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監事

若干名。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之經費來自會費，捐獻和資助。

第十二條

（補充法律）

凡本章程未有規定的，補充適用澳門

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6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6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琴之聲音樂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7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琴之聲音樂協會

章程

（一）名稱、宗旨及會址

1. 本會定名為“琴之聲音樂協會”。

2. 本會從事音樂、曲藝娛樂活動，以
加強本澳與外地相關藝術交流，促進本澳

的文化活動的發展為宗旨。

3. 本會地址：澳門南灣大馬路283號
嘉輝大廈5樓A座。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4. 凡本澳愛好音樂、曲藝活動，具相
當資歷，有較高水平或熱心支持曲藝活動

者，願意遵守會章，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

會通過，方為會員。

5.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4）遵守會章及決議；

（5）繳納會費。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三）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設
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任期三

年。其職權如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會員大會：會長、副會長、
秘書，理事會及監事會各成員；

（3）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及計劃。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如
下：

（1）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財務狀
況；

（4）決定會員的接納或除名。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作需要，可增

聘名譽會長、顧問。

10.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稽
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

人、副監事長一人、監事一人，任期三年。

（四）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理事長可召集會員大會。會員大會之

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

式通知會員。召集書須註明會議之日期、

時間、地點及議程。而大會決議取決於出

席會員之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律另

有規定者除外。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一
次會議，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每季度舉行一次會員曲藝活動。

（五）經費

14. 社會贊助和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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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則

15.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大
會之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法人之

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1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1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領袖協會（澳門）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起，存放於本署5/2018號檔案組內，並登
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記
簿冊”內，編號為15號，該組織章程內容
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領袖協會（澳門）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稱為“粵港澳大灣區青年領袖

協會（澳門）”，葡文名稱為Assoc iação 
dos Líderes Jovens da Zona de Grande 
Baía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Macau)，英文名稱為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Young 
Leaders Association (Macau)。  

第二條——宗旨：本會為非牟利團

體，其存續不設期限，宗旨以粵港澳大灣

區概念為基礎，廣泛團結、聯絡中國內地

及澳門各界青年領袖及青年團體，鼓勵青

年學習愛國愛澳精神，引導青年積極健康

地參與社會活動，努力為各界青年健康成

長、奮發成才服務；加強同各地青年人的

聯繫和團結，為鞏固和發展澳門社會安定

團結的局面，推進澳門經濟的發展，為一

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和

維護世界和平做貢獻。

第三條——會址：澳門氹仔美副將馬

路海茵怡居9樓F座。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一）凡獲本會理事會邀

請或經申請成為會員並獲本會理事會批

准，即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會務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的章程並

執行本會會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

參與、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推動會務發展及促進會員之間互助合作；

按時繳納應付之費用；不得作出任何有損

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會員大

會，由大會主席團負責。設有會長一名，

副會長若干名及秘書一名。會長為會員大

會召集人。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若會長

出缺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由其中一名副

會長暫代其職務。

（二）會員大會職權為：修改本會章

程及內部規章；制定本會的活動方針；審

理理監事會之年度工作報告與提案。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或副會長召開。召集最少提前

八日以掛號信方式或以簽收方式為之，召

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

議程。在必要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

五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

召開特別會議。會員大會成員每屆任期五

年。

（四）本會可自由聘請榮譽或名譽會

長、榮譽或名譽顧問。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秘書長一名、副理

事長及理事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

每屆任期五年。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

長及理事由理事會推選產生。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工作機構領導及其他成員由任一名

理事提名，獲理事會通過後由理事會予以

任命。

（三）其職權為：制訂內部規章，並

提交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執行會員大會之

決議及一切會務；主持及處理各項會務工

作；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及向其提交工

作（會務）報告，及接受監事會對工作之

查核。

（四）理事長代表本會負責處理對外

事務，秘書長協助理事長處理對外事務。

在簽訂對外文件時，須由理事長或秘書長

任一人簽署方可生效。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會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及監事

若干名，且人數必須為單數，每屆任期五

年。

（二）其職權為：監事會為本會會務

的監察機構。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執行，

以及監察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之財

產；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就其監察

活動編制年度報告；稽核理事會之財政收

支及檢查一切賬目及單據之查對；審查本

會一切會務進行情形及研究與促進會務

之設施。

第四章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本會

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

（一）會員交納會費；

（二）接受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

會務基金；

（三）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五章

章程修改

第十條——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

立。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一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會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之日

起生效。解散法人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通過。

第十二條——在未選出各組織機關

之成員前，本會一切事務以及開立本會所

使用的任何會議錄簿冊由本會設立本件

任何一名簽署人負責。



N.º 14 — 4-4-2018 BOLETIM OFICI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 II SÉRIE 5713

第十三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言 林笑雲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5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世界福音動員會（澳門）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二條——本會位於澳門連安巷4A
威景大廈，會員大會得以決議更改會址。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3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順德勒流文化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存檔於本署2018/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8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名

稱為：“澳門順德勒流文化協會”；英文名

稱為：“Shunde Leliu Cultural Associa-
tion of Macao”。

第三章第七條（甲）款——制定及修

改章程、選舉創會會長、會長、常務副會

長、副會長、理事會、監事會成員，允許上

述職銜兼任，但理事會成員及監事會成員

不得互相兼任。

第三章第七條（丙）款——會員大會

設會長一名、常務副會長若干名、副會長

若干名、及創會會長一名或以上，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創會會長為榮譽職

務，會長為執行及主持會員大會運作。

第三章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會

務執行機構，由單數成員組成。理事會

成員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會由

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理事長一名、副理事

長若干名、理事若干名；理事會之職權如

下：

（甲）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乙）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丙）處理各項會務工作。

（丁）組織籌募經費。

（戊）依章召開會員大會。

第三章第九條——根據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的理事會，以理事長帶領，遵照本

會的核心領導組決定開展工作。理事會下

設秘書長一名。秘書長負責整理會員大會

之工作報告，並執行日常一切會務工作。

秘書長同時直系由核心領導管理。理事會

可根據會務需要向本會組織架構提請增

減部門及其部門內之成員。

第三章第十一條——第一屆所有據

位人退任後，可聘任為創會會長。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82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22,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Associação de Judo de Macau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Associação de Judo de Macau, 
foi totalidade alterado por do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23 de Março de 2018,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
ção em anexo:

澳門柔道協會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及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的中文名稱為“澳門柔道協會”，

葡文名稱為“A s so c iaç ão de Judo de 
Macau”，葡文簡稱為“AJM”，英文名稱
為“Macau Judo Association”，英文簡
稱為“MJA”。本會為非牟利社團法人，具
有法人地位的社會社團，是澳門柔道運

動的最高行政組織，其存續不設期限，本

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管

轄。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得勝馬

路得勝體育中心一樓，經理事會議決，本

會會址可以遷至澳門任何其他地方，同時

可根據需要在澳門任何其他地方設立辦

事處。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

一、促進，規範，推動及領導澳門柔

道運動項目，代表澳門參加與柔道運動有

關的國際體育組織；

二、維護及代表會員和澳門柔道運動

之合法權益；

三、與國際柔道聯合會（I J F）及亞
洲柔道聯合會（J UA）、世界各國和地
區之柔道聯合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

（OCA）、世界體育總會亞太總部及其他
國際體育組織建立關係和保持聯繫；

四、舉辦有利於澳門柔道運動項目發

展的賽事及活動；

五、為柔道運動員、教練員及裁判員

開展培訓課程、研討會及活動；

六、組隊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參加各

項國際柔道賽事及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分類

本會的會員分為：

一、正式會員：凡在澳門身份證明局

依法註冊並獲澳門體育局認可之非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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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人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正式會員。

遞交入會申請及相關文件後，經理事會審

核批准，並繳交入會費後，即可成為正式

會員；

二、名譽會員：經理事會議決通過，對

本會或澳門柔道運動有卓越貢獻的個人，

可獲授予名譽會員資格，並可獲聘任為榮

譽會長、名譽會長、名譽顧問、顧問、等名

譽職務。名譽會員可獲豁免繳交會費，亦

可出席會員大會會議，但不享有投票權

及選舉權。

第五條

正式會員的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

二、選舉及被選舉權；

三、參加本會舉辦之培訓、考試、賽

事及其他活動；

四、提出有利於本地柔道運動發展的

建議及意見；

五、享受會員福利；

六、自由退出本會。

第六條

正式會員的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二、遵守會員大會及理事會的決議；

三、準時繳交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四、積極參與及支持本會舉辦之各項

活動，協助發展本地柔道運動，推動會務

發展及促進會員之間團結和合作；

五、維護本會聲譽。

第七條

會員資格之中止及喪失

一、會員有權自由退出本會，僅須向

理事會提交書面退會通知即可；

二、凡拖欠會費超過一年或以上者，

理事會有權中止其會員資格直至繳清欠費

為止；

三、違反本會章程、內部規章、大會及/
或理事會決議或嚴重損害本會聲譽、利益

之會員，理事會有權對其作出譴責和 /或
警告處分；情況嚴重者，由理事會議決是

否撤銷會員資格；

四、會員喪失私法人身份即喪失會員

資格；

五、會員被撤銷會員資格，已繳交的

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管理機關

第八條

組織架構

一、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四）上訴委員會。

二、理事會下設以下輔助部門：

（一）技術部門；

（二）裁判部門；

（三）紀律部門。

第九條

任期

上款各機關之據位人的任期為三年，

得連選連任。

第十條

選舉

一、本會各機關之選舉在會員大會會

議進行；

二、候選之提名以整條名單方式提

交，同時應載有全部參選人之個人接受提

名聲明書；

三、選舉應於任期屆滿之年的會員大

會上舉行，而候選之提名名單則須於選舉

日的十天前向理事會提交。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的組成及召開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由全體正式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的會議由主席團主持，

主席團是由一名會長、一至五名副會長及

一名秘書組成，會長之職責為依章召集及

主持會員大會；當會長缺席時，由大會推

選其中一名副會長代行其職責；

三、會員大會之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

四、當會長認為有需要時，可由會長

召集會員大會之特別會議，或應理事會、

監事會、上訴委員會或半數以上之正式會

員之要求而召集；

五、會議召集書須以掛號信的形式提

前至少10天寄往會員的聯絡地址或透過
由會員法定代表簽收之方式代替，會議召

集書內應註明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地

點和議程；

六、會議必須在不少於半數正式會員

出席的情況下方可進行，如不足半數，可

於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不論出席之正式會員人數是否過半，

會議均視為有效召開；

七、會員得委托另一會員代表其行使

投票權，委托授權書必須由委托會員理事

會兩名成員簽署生效，內容必須列明代理

權所涉事項；

八、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簡單

多數票，修改章程及解散本會的決議除

外；

九、修改章程及/或解散本會之決議，
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

過；

十、會員大會主席在大會之決議上有

決定性一票。

第十二條

會員大會的職權

會員大會的職權為：

一、通過及修改會章；

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理事會、

監事會及上訴委員會成員；

三、審議及通過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和

財務報告，以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

四、根據理事會的建議，授予名譽會

員資格，並公佈名譽會員名單；

五、決定本會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決

議；

六、審議及通過翌年度活動計劃及預

算；

七、對向其提出的申訴作出裁決；

八、解散本會。

第十三條

理事會的組成及召開

一、理事會由一名理事長、一至五名

副理事長、一名秘書、一名司庫、二至十名

理事組成，總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技術、裁判及紀律等部門主席是

理事會之當然副理事長或委員。

三、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例會一次，如

有必要，可由理事會主席隨時召開特別會

議或應半數以上理事向理事會提出申請

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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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事會會議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五、理事會決議須以出席會議理事的

過半數票通過，理事長或其替補人在理事

會之決議上有決定性一票。

六、理事長因事不能視事，由最具資

歷的一名副理事長替補。

第十四條

理事會的職權

理事會的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制定本會的年度工作計劃、預算、

內部及輔助部門規章；

三、領導及處理各項日常會務、行政

及財務工作，依章程規定向大會提交會務

報告及財務報表；

四、管理本會依法設立的各項基金；

五、訂定會費及正式會員及或運動員

參加賽事的報名費金額；

六、對外由理事會主席代表本會，包

括在法庭內外；

七、根據技術部門及 /或裁判部門及 /
或紀律部門事先提出之意見及因應情況

並在其權限範圍內，就向其提出之問題作

出決定；

八、當認為有必要時，可要求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

九、審核正式會員入會資格，向會員

大會提議開除會員會籍；

十、依職權、會章及內部規章處分違

紀會員及表揚有傑出貢獻的會員；

十一、通過聘任本會榮譽會長、名譽

會長、名譽顧問、顧問、等名譽會員；

十二、領導本會工作，聘用和解僱本

會僱員及訂定僱員薪酬及福利；

十三、使本會承擔法律責任之文件，

必須由理事會主席或其授權人簽署方為

有效。但一般之文書往來則只須任何一位

理事簽署即可。

第十五條

技術部門

一、技術部門有下列職責：

（一）規範及監察運動員選拔負責人

及教練之聘用；

（二）建議理事會委任或免除運動員

選拔負責人及AJM代表隊教練；

（三）監察比賽章程之執行，在認為

有需要時，向理事會建議修改項目技術章

程；

（四）建議理事會舉行技術會議，舉

辦培訓課程，講座和參與會議；

（五）就技術章程之應用及理解異議

作出裁決；

（六）在本身職責範圍內，應上訴委

員會要求提供說明，協助理事會制定相關

預算案；

二、技術部門會議由部門主席召開。

三、決議以出席成員之簡單多數票通

過並須作出記錄。

第十六條

裁判部門

一、裁判部門有下列職責：

（一）負責由本會舉辦之官方賽事之

裁判工作；

（二）規範、監察及領導裁判員工

作；

（三）委任本會舉辦之官方賽事的裁

判員；

（四）建議理事會舉行裁判會議，舉

辦培訓課程，講座和參與會議；

（五）就運動員、教練或裁判員違反

裁判章程之事實報告紀律部門；

（六）在本身職責範圍內，應上訴委

員會要求提供說明。

二、按I J F要求在官方賽事期間，召
開裁判會議，其主席有權隨時召開特別會

議。

三、決議以出席成員之簡單多數票通

過並須作出記錄。

第十七條

紀律部門

一、紀律部門有下列職責：

（一）對其直接得悉或經技術及/或裁
判部門告知之違紀行為，向理事會作出書

面報告及建議提起紀律程序；

（二）建議理事會修改紀律章程；

（三）在本身職責範圍內，應上訴委

員會要求提供說明。

二、理事會在接獲上款（一）項所指之

紀律部門正式告知之日起計五個工作日內

必須就是否提起紀律程序作出決議。

三、紀律部門會議由部門主席召開。

四、決議以出席成員之簡單多數票通

過並須作出記錄。

第十八條

監事會的組成及召開

一、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及兩至六名

監事組成，監事會成員的總數必須為單

數；

二、監事會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之情

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十九條

監事會的職權

監事會的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及理事

會的運作；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

三、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四、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監事會意見

及財務審核報告；

五、當認為有必要時，要求召開會員

大會。

第二十條

上訴委員會的組成及召開

一、上訴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及兩至六

名委員組成，上訴委員會成員的總數必須

為單數；

二、上訴委員會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一條

上訴委員會的職權

上訴委員會的職權如下：

一、遵守並促使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

現行所有有關體育運動事宜之法律及行

政法規；

二、對理事會就體育方面之決定而涉

及之上訴作出決定；

三、對科處紀律處分之決定而涉及之

上訴作出決定；

四、在理事會的要求下，對在澳門舉

辦的柔道活動中出現的爭議事件的調查

案卷及紀律程序提交意見，供理事會審核

及裁決；

五、在理事會的要求下，就解釋或填

補章程遺漏而提出之問題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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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理事會要求，對任何其它事宜

提出意見；

七、當認為有必要時，通過其主席要

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第二十二條

上訴機制

一、上訴以合議庭裁判方式作出決

定；

二、上訴委員會為履行其職務，得要

求理事會提供所需及適當之資料；

三、上訴委員會得在主席或其代任人

主動或大多數上訴委員會成員或任一會

員要求時，可召開會議；

四、決議須有依據及出席會議成員以

簡單多數票通過，並編制會議記錄。

第二十三條

輔助部門

一、理事會下設以下輔助部門，包括

但不限於：技術部門、裁判部門、紀律部

門。該些輔助部門由理事會委任，任期與

理事會一致。

二、各輔助部門之主席由本會理事會

之副理事長或理事擔任。

三、各輔助部門之職責由理事會依法

以內部規章方式作出規定。

四、決議須有依據及出席會議成員以

簡單多數票通過，並編制會議記錄。

第四章

紀律程序

第二十四條

紀律程序的執行及適用

一、適用於本會的紀律程序遵照12月
20日第67/93/M號法令第40條以及澳門現
行法規有關嫌疑人答辯規則的相關規定

執行。相關紀律制度適用於以下實體：

（一）本會組織架構及輔助部門之成

員；

（二）本會屬會之成員；

（三）在本會擔任任何性質職務之人

士；

（四）運動員、教練及裁判員。

二、違紀行為是指上款所指之任何人

士作出違反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體育運

動法規及/或本會章程及/或規章及/或組
織架構決議之過錯事實，並損害本會聲譽

及/或妨礙柔道運動的發展。

第二十五條

紀律懲戒權限

一、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具有以下紀

律懲戒權限：

（一）對嚴重違反紀律的會員作出開

除會籍的處分，但科處有關處分須取決於

理事會之建議及上訴委員會之必須預先

意見。

二、理事長有權限就下列實體所實施

之行為提起紀律程序及科處紀律處分：

（一）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

（二）對本會組織架構及輔助部門之

成員及/或本會屬會之成員；

（三）經紀律部門確認有作出違紀行

為之運動員、教練及/或裁判員。

三、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及理事長得

委任紀律程序之預審員，其可屬紀律部門

之成員。

第二十六條

嫌疑人之答辯

一、要求違紀嫌疑人在兩個工作日內

提取副本之通知，可直接遞交其本人接

收，或以雙掛號信方式寄到其通信地址。

二、如違紀嫌疑人下落不明，應在本

地區的一份中文及一份葡文報章以公示

告知形式作出通知。

三、違紀嫌疑人必須在接獲通知或公

示告知日起計十五日期間內提出書面答

辯，並得查閱卷宗，提供證人及申請其認

為需要之證明。

四、嫌疑人得委託律師。

第二十七條

紀律處分

一、對紀律行為可根據其情節輕重，

科處以下處分：

（一）書面申戒；

（二）澳門幣伍佰至伍仟元之罰款；

（三）中止正式會員權利至一年；

（四）中止正式會員權利一年至三

年；

（五）開除會籍。

二、凡被科處罰款的違紀實體須在接

獲最後決定通知之日起計三十天內繳交罰

款，否則罰款處分將自動轉為中止正式會

員權利至一年之處分。

三、紀律處分將記錄在由本會設立之

違紀記錄檔內。

第二十八條

上訴

一、對科處紀律處分之決定及第十四

條第七款、第九款及第十二款所指之決定

得向上訴委員會主提起上訴。

二、行政上訴須在接獲決定通知或作

出公示通知之日起計八日內作出。

三、上訴之提起應透過致上訴委員會

主席及列明事實依據和規章依據之簡易

上訴狀為之。

四、若第一款所指之上訴被駁回，得

對上訴委員會所作出之駁回決定依法提

起司法上訴。

第二十九條

準用規定

本章未有特別規定之事宜，適用本會

紀律規章之規定。

第三十條

收入

本會的主要收入如下：

（一）會員繳交的會費、升級及或升

段考試費；

（二）活動收入；

（三）因違紀行為而科處罰款之收

入；

（四）捐贈；

（五）政府給予之財政資助；

（六）私人贊助；

（七）法律容許的其他收入和資助。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附則

一、為有效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規

範其轄下的各功能組別，理事會有權制定

各項內部規章，包括：行政管理及財務運

作規則等；

二、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會員大會所

有；

三、本章程未規範事宜，按澳門現行

法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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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生效

本章程自會員大會會議通過翌日起

生效。

第三十三條

會徽

本會採用以下會徽：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Março de 2018. — O Notário, António 
Ba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7,6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 673,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Sede Ásia-Pacífica da Sportaccord

Certifico, para efeitos de publicação, 
que o estatuto da Sede Ásia-Pacífica da 
Sportaccord, foi totalidade alterado por do-
cumento particular datado de 23 de Março 
de 2018, passando o mesmo a ter a seguinte 
redacção em anexo:

亞太體育聯合會總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性質、宗旨、會址、任務

第一條

名稱

本總會定名為“亞太體育聯合會總

會”，中文簡稱為“亞太體育總會”，葡文

名為：“Associação Geral de Federações 
de Desportos da Ásia-Pacífica”，葡文
簡稱為“AGFDAP”，英文名為：General 
Association of Asia-Pacific Sports Fed-
erations，英文簡稱為：“GAAPSF”。

第二條

性質

本總會為非牟利團體，擁護奧林匹克

精神。為領導亞太地區各項單項體育及民

族體育發展的國際體育組織。

第三條

宗旨

本總會宗旨是：以現代體育為模版、

以大眾體育為基礎、以傳統體育為重點、

以體育教育為平台、以體育經濟為動力、

以體育文化為靈魂，秉承更特、更優、更

好，打造世界體育模式升級版。

團結及帶領各亞太單項體育聯合會

向社會各階層全方位推廣和普及體育運

動，團結中國和亞太地區及國際熱愛體

育運動的組織和體育愛好者，通過舉辦

綜合性運動會，開展訓練、競賽、教育、培

訓、醫務、科研、市場開發、發展、普及等

各類活動，促進國家和地區之間的體育交

流與合作，增進友誼。遵守法律、法規和

國家政策，遵守社會和體育道德風尚。為

增進人民健康，美化生活，促進亞太地區

和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第四條

會址

本總會會址設於澳門馬交石炮台馬

路建設花園地下1A號，經執委會通過，會
址可遷移至其他地方，及可在中國及亞太

地區任何城市設立分部、代表機構。

第五條

任務

本總會的任務是：

一、依法在中國、亞太及世界各國開

展體育及體育相關活動，包括：各類體育

的普及活動，舉辦各單項或綜合性體育賽

事、訓練、教育、培訓、醫務、科研、市場

開發、發展及交流活動；

二、制定體育領域相關標準與規則；

三、進行形式多元的大眾體育、民族

體育、經濟體育、體育教育、體育文化、體

育產業的普及推廣；

四、為會員提供各種支持體育道德和

社會責任的運動；

五、與國際組織、亞太和世界各單項

體育聯合會及體育組織合作，交流，組織

和舉辦世界、國際、亞洲、亞太區、海內外

各種高水平體育活動；

六、舉辦和組織體育理論與文化的學

術研究，開展教學、講座、論壇等學術交

流活動；

七、支援和協助會員之間進行經濟、

技術、學術、人才和管理經驗方面的交

流，開拓亞太區及中國體育產業市場，提

升國際競爭力；

八、開展體現本總會宗旨的其他活

動。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會員資格

本總會會員分為正式會員及名譽會

員：

一、正式會員分為：洲際級團體會員、

國家級團體會員、省市級團體會員和個人

會員，其入會資格如下：

洲際級團體會員

凡承認本總會章程的洲際單項體育

聯合會、體育聯合會總會均可申請成為洲

際級團體會員。

國家級團體會員

凡承認本總會章程的亞太各國/地區
之單項體育聯合會、體育聯合會總會均可

申請成為國家級團體會員。

省市級團體會員

凡承認本總會章程的亞太各國各省

市之單項體育聯合會、體育聯合會總會或

從事體育活動的社團均可申請成為省市

級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凡擁護本總會章程，熱愛體育並對體

育有特殊貢獻的各方人士、在國際重要

賽事中取得優秀成績的運動員、體育行業

的優秀經營管理者、熱心從事體育產業

研究的專家、教授等均可申請成為個人會

員。

符合上述條件的申請者向本總會提

出申請，並經執委會批准後，即可成為本

總會的團體會員或個人會員。

二、名譽會員：台、港、澳同胞，海外

華人、海外僑胞和國際友好人士對本總會

有貢獻者，可由執委會通過直接聘任為

本總會的名譽顧問、名譽主席、名譽副主

席、名譽會員、等名譽職位。

第七條

會員入會程序

一、向本總會執委會提交入會申請

書；

二、必須有一團體會員的法人代表及/
或兩名個人會員介紹，並填寫會員登記表

送交執委會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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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納當年度會費；

四、由執委會發給會員証明。

第八條

會員權利

一、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表決權。洲

際級團體會員具5票投票權，國家/地區級
團體會員具3票投票權，省市級團體會員
具1票投票權，個人會員沒有投票權；

二、參加本總會組織的各種活動；

三、獲得本總會服務的優先權；

四、對本總會工作的建議權和監督

權；

五、入會自願、退會自由。

團體會員有權申請設立“亞太體育聯

合會總會”地區分部或地區培訓中心、俱

樂部等，但須報經本總會批准。批准後繳

納規定的管理費用，由本總會統一授權制

作和頒發標牌。

第九條

會員義務

一、執行本總會各組織機構的決議；

二、維護本總會的合法權益和聲譽；

三、完成本總會交辦的工作；

四、按規定交納會費；

五、向本總會反映情況，提供有關資

料；

六、符合本總會章程的其它義務。

第十條

退會

會員退會應書面通知本總會，並交回

會員証。會員如超過2年不繳納會費或不
參加本總會活動的，視為自動退會。

第十一條

撤銷會籍

會員如有嚴重違反本章程的行為，或

有損本總會聲譽、澳門和國家聲譽的，經

執委會或常務執委會表決通過，予以撤銷

會籍。

第三章

管理機關

第十二條

組織架構

本總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員大會、

執委會、監事會、上訴委員會。

第十三條

任期

上款各機關之據位人的任期為兩年，

得連選連任。

第十四條

選舉

一、本會各機關之選舉在會員大會會

議進行；

二、候選之提名以整條名單方式提

交，同時應載有全部參選人之個人接受提

名聲明書；

三、選舉應於任期屆滿之年的會員大

會上舉行，而候選之提名名單則須於選舉

日的三十天前向執委會提交。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總會的最高權力機

關，由全體正式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

出，由一名會長、若干名副會長及若干名

秘書組成，任期兩年，得連選連任。會長

之職責為召集及主持會員大會，當會長缺

席時，由執委會主席或由大會推選其中一

名副會長代行其職責；

三、會長必須在國際體育業務領域內

有較大影響力；

四、會員大會之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

次；

五、當會長認為有需要時，可由會長

召集會員大會之特別會議，或應執委會、

監事會或半數以上之正式會員之要求而

召集；

六、會議召集書應於會議舉行前至少

十天以掛號信形式郵寄至各會員及管理

機關的聯絡地址或以由會員法定代表簽

收之方式代替。會議召集書應註明會議召

開的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七、會議必須在不少於半數正式會員

出席的情況下方可進行，如不足半數，可

於半小時後在同一地點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不論出席之正式會員人數是否過半，

會議均視為有效召開；

八、會員得委托另一會員代表其行使

投票權，委托授權書必須由委托會員執委

會兩名成員簽署生效，內容必須列明代理

權所涉事項；

九、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簡單

多數票，修改章程及解散本總會的決議

除外；

十、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

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十一、解散本總會之決議，須獲全體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方可通過；

十二、會員大會主席在大會之決議上

有決定性一票。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的職權

會員大會的職權為：

一、制定和修改本總會章程；

二、選舉和罷免各組織架構成員；

三、審議及通過執委會及監事會的工

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四、審議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情況，

確定本總會的會務方針，確定下屆會員大

會有關事項；

五、決定本總會的重大變更和終止事

宜；

六、討論和通過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七條

執委會

一、執委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

在會員大會閉會期間領導本總會開展日

常工作，對會員大會負責；

二、執委會設主席一人、常務副主席一

人、副主席若干人、總幹事一人、執行副總

幹事若干人、副總幹事若干人、司庫一人、

常務執委若干人及執委若干人。執委會成

員的總數必須為單數；

三、主席為本總會法定代表人，對外

代表本總會；

四、主席必須在國際體育業務領域內

有較大影響力；

五、如有需要，執委會可下設若干功

能委員會，包括但不限於：會員及法務委

員會、無禁藥委員會、社會責任及誠信委

員會、綜合運動會委員會、市場委員會、

運動倡議委員會等。該些功能組別成員由

執委會委任，任期與執委會相同；

六、執委會每半年召開例會一次，如

有必要，可由執委會主席隨時召開特別會

議或應半數以上執委向執委會提出申請

而召開；

七、執委會會議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八、執委會決議須以出席會議成員的

過半數票通過，主席或其替補人在執委會

之決議上有決定性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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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執委會的職權

執委會的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四、決定會員的吸收或除名；

五、聘任名譽顧問、名譽主席、名譽副

主席、名譽會員、等名譽職位；

六、決定本總會辦事機構、分支機

構、代表機構和實體機構的設立；

七、領導及處理各項日常會務、行政

及財務工作；

八、領導本總會各機構及委員會開展

工作；

九、制定內部管理制度及規章；

十、管理本總會依法設立的各項基

金；

十一、聘請專業人士任職；

十二、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十三、當認為有必要時，要求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

十四、決定執委會的其他重要事宜。

第十九條

監事會

監事會由一名監事長、一名秘書及若

干名監事組成，監事會成員的總數必須為

單數；監事會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之情況

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條

監事會的職權

監事會的職權如下：

一、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及執委

會的運作；

二、監督各項會務工作之進展；

三、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及賬目；

四、向會員大會提交年度監事會意見

及財務審核報告；

五、當認為有必要時，要求召開特別

會員大會。

第二十一條

上訴委員會的組成及召開

一、上訴委員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一或三名委員，上訴委員會成員由

大會選出，總成員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上訴委員會僅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之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

第二十二條

上訴委員會之職權

上訴委員會是處理執委會就體育及行

政方面所出之決定及紀律程序之上訴機

構，其職權如下：

一、遵守並促使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

及國際現行有關體育運動事宜之法律及

行政法規；

二、遵守並促使遵守本總會及其所加

入之國際組織之章程及規章；

三、對執委會就體育及行政方面之決

定而涉及之上訴作出決定；

四、對科處紀律處分之決定而涉及之

上訴作出決定；

五、應執委會之建議，對任何事宜提

出意見；

六、在總會報告內公佈，包括裁決、

意見及作為規範的議決；

七、當認為有需要時，通過其主席要

求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第二十三條

上訴機制

一、上訴以合議庭裁判方式作出決

定；

二、上訴委員會為履行其職務，得要

求執委會提供所需及適當之資料；

三、上訴委員會得在主席或其代任人

主動或大多數上訴委員會成員或任一會

員要求時，可召開會議；

四、決議須有依據及出席會議成員以

簡單多數票通過，並編制會議記錄。

第四章

經費

第二十四條

經費

本總會經費源於：

1、會員會費；

2、捐贈；

3、政府或企業資助；

4、在核准的業務範圍內開展活動或
服務的收入；

5、利息；

6、其他合法收入。

經費倘有不敷或特別需要用款時，得

由執委會決定籌募之。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7 de 
Março de 2018. — O Notário, António 
Baguin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5,7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 715,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東莞厚街鎮同鄉會

Certifico, por extracto, que por docu-
mento autenticado em vinte e seis de Mar-
ço de dois mil e dezoito, arquivado neste 
Cartório e registado sob o número 02/2018 
do Maço de Documentos Autenticados 
de Constituição de Associações e de Ins-
tituição de Fundações e Alterações dos 
Estatutos, foram totalmente alterados 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com a denomina-
ção em epígrafe, passando a ter a redacção 
constante do documento anexo:

澳門東莞厚街鎮同鄉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東

莞厚街鎮同鄉會”。

第二條——本會以擁護基本法，支

持一國兩制，共建和諧社會。團結東莞厚

街鎮鄉親、互愛互助、敦睦感情、造福桑

梓、共謀福利及慈善公益為宗旨。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利

亞海軍上將大馬路41號激成工業中心第3
期12樓Q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已成年之東莞厚街同鄉

（包括親屬），不拘性別，由會員介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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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身份證及副本，半身正面一吋半相片兩

張，填妥申請表，經理事會審核符合條件

者准許加入本會，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一、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二、會員大會舉行時有提議及表決

權。

三、享受本會福利及參與各項康樂活

動。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

二、履行本會議決案，協助本會推進

會務。

三、繳納會費。

四、義務擔任本會所推行之職務。

第七條——會員如作下列行為，經監

事會審查屬實，得由理事會執行除名。

一、違反法律。

二、違反會章及不服從決議。

三、損害本會名譽與利益。

第八條——會員自動退會或被除名，

其所繳交之基金及一切費用，概撥充本會

辦理福利事務，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九條——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

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會長、副

會長、秘書長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決定

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

干名，秘書長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

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一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構，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

及理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議決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二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

監事若干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

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議

決事宜，議決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

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三條——凡熱心公益，德望昭著

或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港、澳、臺、海外

及內地東莞厚街同鄉，得贈予本會名譽會

長、永遠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榮銜；非同

鄉而在港、澳、臺、海外及內地之工商界、

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對本會舉辦之福利或

公益熱心支持及贊助者，得由理事會推介

聘任為榮譽會長、名譽會長或名譽顧問、

顧問，藉此加強推進會務。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四條——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

及各界人士贊助，倘有不敷或有特別需要

時，得由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五條——本會是一非牟利機構，

可接受鄉親，社會人士，當地政府機構及

社會團體之捐贈。

第十六條——本會公款，除正常支銷

外，如有特別支付，必須獲理事會、監事

會決議通過，方得動用。

第十七條——本會收支帳目，應按月

結算，每年決算，均列交監事會審核後，

交回理事會公佈。

第五章

附則

第十八條——本章程之訂定由會員大

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九條——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

大會。

私人公證員 Zhao Lu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26 de 
Março de 2018. — O Notário, Zhao Lu.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9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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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董事會報告

致各股東

董事會欣然提呈澳門電訊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七年的年度報告，包括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

止年度的損益表。

澳門經濟概況

在二零一七年首三季，澳門經濟增長了百分之九點三，從二零一六年的負增長百分之二點一反彈回升。對應了二零一七年博彩毛收入

急速增長達百分之二十與二零一六年度減少百分之三點三之間的對比情況。二零一七年估計入境遊客約為三仟二百六十萬人次，比二

零一六年度大致增長了百分之五點四。二零一七年度通脹率估計為百分之一點五，而失業率大概維持少於百分之二之低水平。

主要業務回顧

本公司繼續按照特許合同營運澳門公共電訊服務，營運本地及國際固網電話服務。根據在二零零九年對此特許合同所作修訂，本公

司保留了以非專營形式，不間斷地經營固網服務，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直至二零一六年底，為期五年。再根據有關合同第四條條

文，特許合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照原有條款自動續期了五年，直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此之外，本公司根據牌照編號1/2013，營運設置及經營固定公共電信網絡業務，涵蓋了提供頻寬予持牌電訊商，經營本地及國際
專線租賃及數據中心等服務。牌照編號1/2013的簽發刊登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政府公報，有效期直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是四個營運設置及經營長期演進技術（“LT E”）第四代地面流動通訊服務牌照的服務經營商其中一個，自二零一五年十月
二十日起提供相關服務。有關牌照編號1/2015的簽發，刊登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政府公報，有效期為八年直至二零二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本公司是當中唯一同時採用頻分雙工（FDD）及時分雙工（TDD）兩套技術模式的服務經營商。

本公司繼續持有牌照經營第二代（GSM）及第三代（WCDMA）地面流動通訊網絡服務，有關服務經營須與其餘三個營運商競爭，
牌照編號1/2007，有效期直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四日。

本公司亦根據互聯網服務經營牌照編號13/2003提供互聯網服務。有關牌照有效期至二零一八年四月。本公司正在辦理有關牌照未
來五年的續期手續。

在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營業額為澳門幣三十五億八仟五百萬元，比之前年度之澳門幣四十五億一仟二百

萬元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一。營業額之減少主要在於流動通訊設備銷售的減少，有關營業額比之前年度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四。若不包

括流動通訊設備銷售的營業額，本公司其餘業務的營業額在二零一七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二。主要營業額減幅來自商業方案服務（百分

之三十八），互聯網及數據中心服務（百分之十二），專線租賃服務（百分之七），國際固網話音服務（百分之二十四），本地固網話音

服務（百分之五）以及流動通訊服務（百分之零點三）。服務收入的減少主要因為本地主要賭場和渡假村工程大部份已完成，以及在

互聯網，專線租賃，流動跨域及國際話音服務收費上的顯著減價。

隨著流動通訊設備及部份服務營業額的減少，本公司的直接銷售成本也比去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二。儘管面對勞工市場緊張以及網

絡牌照和維修成本的上升壓力，本公司包含折舊費用的經營費用僅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六。

綜合上述各種因素，本年度本公司稅後盈利為澳門幣八億八仟一百萬元，比之前年度減少百分之十九。

在二零一七年，本公司投入的資本性開支為澳門幣三億八仟五百萬元，比之前年度輕微減少了澳門幣一仟七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度

本公司主要大型項目包括LTE流動通訊網絡，寬頻互聯網網絡以及專線服務網絡的系統擴建。

固網電話

在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接獲新電話服務申請9,850宗（二零一六年：8,665宗）。安裝電話線路總數9,916
條（二零一六年：12,869條），當中包括新電話線路5,889條，電話線路外部搬遷3,354條以及其他增值服務線路673條。扣除17,524宗
（二零一六年：20,153宗）停止服務申請後，電話線路減少7,608條（二零一六年：減少7,284條）。固網電話系統總數年終時共有線路
140,635條（二零一六年：148,243條）。

二零一七年由澳門打出的國際長途電話共七千九百萬分鐘，較二零一六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二。二零一七年打入澳門的國際長途電話

共九千五百萬分鐘，較二零一六年減少了百分之七。

流動電話

澳門流動電話市場人口滲透率至年底已達百分之三百三十九（二零一六年：百分之三百零二）。與此同時，本公司的流動電話客戶

數為970,384個（二零一六年：856,735個），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在年底，流動寬頻客戶數為271,258個（二零一六年：235,742
個），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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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

在二零一七年，本公司的互聯網用戶增長了百分之四，達182,245個（二零一六年：174,954個）。年內，百分之二十七原有家居銅線網
用戶選擇升級為家居光纖寬頻用戶。在二零一七年底，使用家居光纖寬頻的互聯網用戶達121,284個。

法定儲備

根據《商法典》第四百三十二條，公司的法定儲備應達公司資本額的四分之一。本公司在二零一七年無須再增加法定儲備。

董事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的董事為：

辛悅江先生——主席

林振輝先生——代表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潘福禧先生——董事總經理

陳天衛先生

費怡平先生

蔡大為先生

劉惠明女士——代表澳門郵政儲金局

葉明旺先生

溫建南先生

監事會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的監事會成員為：

劉基輔先生——主席

鍾煥玲女士

李燕明女士

劉國麟先生

葉國興先生

承董事會命

潘福禧

董事總經理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各股東：

我們按照國際審計準則審核了澳門電訊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

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要求編制，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

表、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

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電訊有限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

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二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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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澳門幣）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收入 3,584,634,572 4,511,602,105

其他（損失）/收入 (2,569,508) 388,596

營運成本及費用 (2,576,454,861) (3,280,935,281)

經營溢利 1,005,610,203 1,231,055,420

利息收入 1,042,248 2,596,478

界定福利公積金利息成本 (3,178,668) (3,195,128)

稅前溢利 1,003,473,783 1,230,456,770

所得稅 (122,490,185) (149,300,735)

本年溢利 880,983,598 1,081,156,035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澳門幣）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9,894,665 1,642,832,284

——無形資產 8,549,820 11,396,622

——投資於附屬公司 10,324 10,324

——遞延稅項資產 6,439,124 13,040,437

——其他非流動資產 35,799,794 29,214,321

1,750,693,727 1,696,493,988

流動資產

——存貨 105,240,540 69,111,75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444,453,459 486,963,734

——聯號貸款 - 14,034,9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9,978,854 635,612,324

889,672,853 　 1,205,722,72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729,897,446 766,019,952

——即期稅項 125,654,981 151,644,913

855,552,427 917,664,865

流動資產淨值 34,120,426 288,057,864

非流動負債

——界定福利公積金淨負債 70,357,675 116,262,255

資產淨值 1,714,456,478 1,868,28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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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0,000,000 150,000,000

 ——法定儲備 37,500,000 37,500,000

 ——資本繳入儲備 11,224,642 11,224,642

 ——保留溢利 1,515,731,836 1,669,564,955

權益總額 1,714,456,478 1,868,289,597

承董事會命

 潘福禧 葉明旺

 董事總經理 董事

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Relatório de Gestão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tem o prazer de apresentar o seu Relatório Anual sobre a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Compa-
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CTM” ou a “Empresa”) e demonstração dos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A ECONOMIA DE MACAU

Nos primeiros três trimestres de 2017, o PIB de Macau recuperou do crescimento negativo de 2,1% registada em 2016, reflectindo um 
aumento de 9,3%. Esta recuperação é reflexo de um aumento significativo de cerca de 20% nas receitas provenientes da indústria do jogo 
durante 2017, comparativamente com a redução de 3,3% em 2016. O número estimado de turistas recebidos em 2017 ronda os 32,6 
milhões, o que representa um aumento de 5,4% face a 2016. A taxa de inflação esperada em 2017 é de cerca de 1,5%, mantendo-se está-
vel a taxa de desemprego abaixo dos 2%.

PRINCIPAIS ACTIVIDADES E NEGÓCIOS EM REVISTA

A Empresa continua a prestar serviços de telefone fixo domésticos e internacionais ao abrigo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o Serviço Pú-
blico de Telecomunicações. A revisão intercalar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em 2009 manteve o direito da CTM fornecer serviços de tele-
comunicações fixos numa base não-exclusiva, sem interrupção, por um período de 5 anos a partir do dia 1 de Janeiro de 2012 até ao final 
de 2016. De acordo com a cláusula 4 d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o contrato foi automaticamente renova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6, nos 
mesmos termos, por mais 5 anos, válido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1.

Adicionalmente, a CTM presta serviços sob a Licença n.º 1/2013 para a instalação e exploração de uma rede pública fixa de telecomuni-
cações, abrangendo o fornecimento de largura de banda a operadores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vidamente autorizados, circuitos alugados 
locais e internacionais e serviços de centros de dados. A Licença n.º 1/2013 foi publicada em Boletim Oficial a 3 de Junho de 2013 e é 
válida até 31 de Dezembro de 2021.

Desde 20 de Outubro de 2015, a CTM detém uma das quatro licenças para a instalação e a operação da rede pública de telecomunica-
ções móvel que utiliza a tecnologia “Long Term Evolution” (4G LTE) e a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associados. A licença é válida por oito 
anos e a CTM é o único operador que adopta ambas as tecnologias FDD e TDD. A Licença n.º 1/2015 foi publicada em Boletim Oficial a 
24 de Junho de 2015 e tem validade até 24 de Junho de 2023.

A CTM continua a deter a Licença n.º 1/2007 para redes e serviços associados a 2G GSM e 3G WCDMA, válida até 4 de Junho de 2023, 
em concorrência com outros três operadores locais.

A CTM detém também a Licença n.º 13/2003 para o fornecimento de serviços de Internet, que é válida até Abril de 2018. A CTM encon-
tra-se em processo de renovação desta licença por mais 5 anos.

As vendas e prestações de serviços da Empresa no exercício findo a 31 de Dezembro de 2017 foram de 3.585 milhões de Patacas, repre-
sentando uma diminuição de 21%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anterior no montante de 4.512 milhões de Patacas. Esta diminuição deveu-
-se sobretudo à diminuição das vendas de equipamentos móveis, o que representa uma diminuição de 34% nas receitas face ao exercício 
anterior. Excluindo as vendas de equipamentos móveis, as vendas e prestações de serviços registaram uma diminuição de 12% em 2017. 
Comparando 2017 com 2016, as diminuições foram registadas sobretudo nas receitas dos serviços de soluções de negócio (38%), dos ser-
viços de internet e centros de dados (12%), nos serviços de aluguer de circuitos (7%), nos serviços de voz fixos internacionais (24%), nos 
serviços de voz fixos locais (5%) e serviços móveis (0,3%). A diminuição das receitas está relacionada com a conclusão dos principais pro-
jectos na área de casinos e resorts, e em particular às reduções tarifárias implementadas para os serviços de Internet, serviços de aluguer 
de circuitos, roaming móvel e serviços 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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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usto das vendas diminuiu 32% face ao ano anterior, reflectindo as diminuições observadas nas vendas de equipamentos móveis e nas 
receitas dos serviços prestados. Apesar da crescente pressão do mercado de trabalho sobre os salários e do aumento dos encargos com 
licenças de rede e custos de manutenção, os gastos operacionais da Empresa, incluindo as depreciações, foram contidos dentro de um au-
mento de 6% em relação ao ano anterior.

Em linha com o acima descrito, o lucro do exercício de 2017 foi de 881 milhões de Patacas, representando uma diminuição de 19% face 
ao ano anterior.

A Empresa investiu 385 milhões de Patacas em projectos de investimento durante o ano, representando uma ligeira diminuição de 17 
milhões de Patacas comparativamente ao ano passado. Os projectos mais significativos da Empresa em 2017 foram a expansão das prin-
cipais redes, incluindo 4G LTE, internet e circuitos alugados.

Rede fixa

Durante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a Empresa recebeu um total de 9.850 (2016: 8.665) pedidos de novas linhas de 
rede. O número total de instalações durante o ano foi de 9.916 (2016: 12.869), compreendendo 5.889 novas linhas de rede, 3.354 remoções 
externas e 673 linhas de ligação com outros serviços de valor acrescentado. O número de linhas diminuiu cerca de 7.608 (2016: 7.284) ten-
do em consideração 17.524 cancelamentos de linhas (2016: 20.153). A dimensão total do sistema no fim do exercício era de 140.635 linhas 
(2016: 148.243).

As chamadas telefónicas internacionais com origem em Macau durante 2017 totalizaram 79 milhões de minutos, representando uma di-
minuição de 12% comparativamente com 2016. As chamadas telefónicas internacionais recebidas, terminadas em Macau, totalizaram 95 
milhões de minutos em 2017, representando um decréscimo de 7% em relação a 2016.

Telemóveis

A penetração no mercado dos telemóveis em Macau situou-se em cerca de 339% no final de 2017 (2016: 302%). Ao mesmo tempo a base 
de clientes de telemóvel da Empresa aumentou cerca de 13% para 970.384 (2016: 856.735) comparativamente a 2016. O número de assi-
nantes de banda larga móvel aumentou cerca de 15% para 271.258 (2016: 235.742).

Internet

A base total de clientes de Internet aumentou 4% em 2017 para 182.245 (2016: 174.954), e 27% dos actuais clientes de fio de cobre opta-
ram por melhorar os seus serviços para planos de internet de fibra óptica. No final de 2017, 121.284 clientes já utilizavam a banda larga de 
fibra óptica residencial.

RESERVA LEGAL

De acordo com o artigo n.º 432º do Código Comercial, a reserva legal representa um quarto do capital da Empresa, pelo que, em 2017, 
não foi necessário efectuar nenhum reforço das reservas legais.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urante o exercício e até à data deste relatório foram:

— Xin Yue Jiang — Presidente

— Lin Zhen Hui — representante da CITIC Telecom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 Poon Fuk Hei — Administrador Delegado

— Chan Tin Wai, David

— Fei Yiping

— Cai Dawei

— Lau Wai Meng — representante da Caixa Económica Postal

— Ip Ming Wong

— Aguinaldo Manuel Pinto Wahnon

CONSELHO DE SUPERVISÃO

Os membros do Conselho de Supervisão durante o exercício e até à data deste relatório foram:

— Liu Jifu — Presidente

— Chong Vun Leng

— Lee Yin Ming, Rosanna

— Lau Allan

— Yip Kwok Hing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oon Fuk Hei
Administrador Delegado
12 de Fevereiro d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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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ório de Auditoria sobre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Exmos. Senhores Accionistas da 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Procedemos à auditoria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da Companhia de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S.A.R.L. (a “Empresa”) relativas 
ao ano de 2017, nos termos das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Auditoria. No nosso relatório, datado de 12 de Fevereiro de 2018, expressámos 
uma opinião sem reservas relativamente à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que auditámos, preparadas de acordo com Normas Internacionais de Relato Financeiro (ou NIRF — In-
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ou IFRS), integram as demonstrações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a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a demonstração do rendimento integral, a demonstração das alterações no capital próprio e a demonstração 
de fluxos de caixa para o ano então findo, bem como um resumo das principais políticas contabilísticas adoptadas e outras notas explica-
tivas.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preparadas pela gerência resultam d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nuais auditadas da Empre-
sa. Em nossa opinião,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são consistentes, em todos os aspectos materiais,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 Empresa.

Para a melhor compreens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da Empresa e dos resultados das suas operações, assim como o âmbito abrangido pela 
nossa auditoria,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resumidas devem ser lidas conjuntamente com as demonstrações financeiras auditadas, das 
quais as mesmas resultam, e com o respectivo relatório de auditoria.

KPMG
Macau, 12 de Fevereiro de 2018.

Demonstração de Resultados 
Para 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Valores expressos em Patacas de Macau)

2017 2016

Rédito 3.584.634.572 4.511.602.105

Outros rendimentos (2.569.508) 388.596

Despesas e custos operacionais  (2.576.454.861)  (3.280.935.281)

Resultado Operacional 1.005.610.203 1.231.055.420

Receitas financeiras 1.042.248 2.596.478

Custos de juros de obrigações (3.178.668) (3.195.128)

Lucro antes de imposto 1.003.473.783 1.230.456.770

Imposto sobre o rendimento (122.490.185) (149.300.735)

Lucro líquido do exercício 880.983.598 1.081.156.035

Demonstração da Posição Financeira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7

(Valores expressos em Patacas de Macau)

2017 2016
Activo não corrente

Activos fixos tangíveis 1.699.894.665 1.642.832.284

Activos intangíveis 8.549.820 11.396.622

Investimentos em subsidiárias 10.324 10.324

Activo por impostos diferidos 6.439.124 13.040.437

Outros activos não correntes 35.799.794 29.214.321

1.750.693.727 1.696.493.988

Activo Corrente

Inventários 105.240.540 69.111.756

Clientes e outras contas a receber 444.453.459 486.96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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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6
Empréstimos a partes relacionadas - 14.034.915

Caixa e seus equivalentes 339.978.854 635.612.324

889.672.853 1.205.722.729

Passivo Corrente

Fornecedores e outras contas a pagar 729.897.446 766.019.952

Imposto corrente 125.654.981 151.644.913

855.552.427 917.664.865

Activo corrente líquido 34.120.426 288.057.864

Passivo não corrente

Responsabilidades líquidas com o plano de reformas com benefícios definidos 70.357.675 116.262.255

Activo Líquido 1.714.456.478 1.868.289.597

Capital Próprio

Capital social 150.000.000 150.000.000

Reserva legal 37.500.000 37.500.000

Reserva de contribuição de capital 11.224.642 11.224.642

Lucros retidos 1.515.731.836 1.669.564.955

TOTAL DO CAPITAL PRÓPRIO 1,714,456,478 1,868,289,597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Poon Fuk Hei Ip Ming Wong

 Administrador Delegado Director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4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4 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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